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江苏蓝丰生物化工股份有限公司

2026 年第一次独立董事专门会议

会议决议

一、独立董事专门会议召开情况

江苏蓝丰生物化工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于 2026 年 4 月 16

日召开2026年第一次独立董事专门会议，本次会议已于2026年 4月 3日以微信、

电子邮件的方式通知全体独立董事。全体独立董事共同推举公司独立董事袁坚先

生担任本次会议的召集人并主持本次会议，会议应出席独立董事 3人，实际出席

独立董事 3人。本次会议的召开和表决程序符合《上市公司独立董事管理办法》

《江苏蓝丰生物化工股份有限公司独立董事专门会议工作制度》和《江苏蓝丰生

物化工股份有限公司独立董事工作制度》等规定。

二、独立董事专门会议审议情况

（一）审议通过《关于公司及子公司 2026 年度向金融机构申请综合授信额

度并接受关联方担保的议案》

经审核认为：公司及子公司向金融机构申请综合授信额度并接受关联方担保

的事项符合公司及子公司实际情况，本次关联交易事项有利于支持公司及子公司

发展，不存在损害中小股东利益的情形，不会对公司及子公司的经营情况产生不

利影响。因此，我们一致同意该议案，并同意将该事项提交公司董事会审议，关

联董事应当回避表决。

表决结果：3 票同意，0 票反对，0 票弃权。

（二）审议通过《关于预计 2026 年度公司为子公司提供财务资助额度暨关

联交易的议案》

经审核认为：本次公司向子公司提供财务资助，主要是其出于业务发展需要

补充其生产经营所需的流动资金，符合公司的发展战略。子公司其他股东未就本

次财务资助事项提供同比例财务资助，但本次财务资助事项的风险处于可控范围

之内，不会影响公司正常业务开展及资金使用，不存在损害公司和全体股东利益

的情形。因此，公司董事会同意公司本次向子公司提供财务资助事项，关联董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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应当回避表决。

表决结果：3 票同意，0 票反对，0 票弃权。

（三）审议通过《关于公司及控股子公司向控股股东借款增加额度暨关联

交易的议案》

经审核认为：公司向控股股东借款主要是为了满足资金周转及日常经营所需，

借款额度和利率的设定与计收公允合理，相关安排符合相关法律、法规及规范性

文件的规定，不存在损害公司及全体股东特别是中小股东利益的情况。我们同意

将本次关联交易事项提交公司董事会审议，关联董事应回避表决。

表决结果：3 票同意，0 票反对，0 票弃权。

（四）审议通过《关于公司未来三年（2026-2028 年）股东回报规划的议案》

经审核认为：公司制定《关于公司未来三年（2026 年-2028 年）股东回报规

划》的程序符合有关法律、法规及《公司章程》的规定。本规划有利于实现对投

资者的合理投资回报，在保证公司持续经营发展的前提下，采取现金方式、股票

方式或现金与股票相结合的方式分配股利，明确现金分红相对于股票股利在利润

分配方式中的优先顺序，为公司建立了持续、稳定及积极的分红政策。

表决结果：3 票同意，0 票反对，0 票弃权。

（五）审议通过《关于公司 2023 年度向特定对象发行股票无需编制前次募

集资金使用情况报告的议案》

经审核认为：公司前次募集资金到账时间至今已超过五个会计年度，且最近

五个会计年度内不存在通过配股、增发、可转换公司债券等方式募集资金的情况，

公司本次向特定对象发行股票无需编制前次募集资金使用情况报告，也无需聘请

具有符合《中华人民共和国证券法》规定的会计师事务所就前次募集资金使用情

况出具鉴证报告。

表决结果：3 票同意，0 票反对，0 票弃权。

特此决议。

江苏蓝丰生物化工股份有限公司

独立董事：袁坚、刘兴翀、汤健

2026 年 4 月 16 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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